
证券代码：

600458

证券简称：时代新材 公告编号：

2015-031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

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2015年4月22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株洲市天元区海天路18号公司行政楼203会议室

(三)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1

、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39

2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

股

）

279,564,400

3

、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

42.27

(四)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曾鸿平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召集、召开及表决方式符

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1、 公司在任董事15人，出席8人，董事刘连根、冯江华、邹涛、张爱萍、李乔、徐坚、朱宝库因公务未

能出席；

2、 公司在任监事7人，出席1人，监事孙克、高武清、唐绍明、姚建云、于松林、曾卫容因公务未能出

席；

3、 董事会秘书季晓康出席了会议；部分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非累积投票议案

1、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2、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3、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4、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5、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年度独立董事述职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6、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7、议案名称：修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8、议案名称：修订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9、议案名称：公司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10、议案名称：公司与中国南车股份有限公司续签《产品互供框架协议》及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执行情况、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6,508,882 99.45 36,030 0.55 0 0.00

11、 议案名称： 公司与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等企业续签《产品互供框架协议》及

2014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2015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3,953,855 99.99 36,030 0.01 0 0.00

12、议案名称：公司续聘2015年年度外部审计机构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13、议案名称：公司挂牌转让电磁线项目部分资产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14、议案名称：公司贷款继续使用金融衍生工具进行风险管理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15、议案名称：公司向各合作银行签订综合授信业务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16、议案名称：公司2015年年度担保安排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A

股

279,528,370 99.99 36,030 0.01 0 0.00

(二)累积投票议案表决情况

1、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1.01

曾鸿平

278,594,005 9.97

是

1.02

邓恢金

278,594,005 9.97

是

1.03

刘连根

278,594,005 9.97

是

1.04

冯江华

278,594,005 9.97

是

1.05

杨军

278,594,006 9.97

是

1.06

熊锐华

278,594,005 9.97

是

1.07

赵蔚

278,594,005 9.97

是

1.08

张力强

278,594,005 9.97

是

1.09

高武清

278,594,005 9.97

是

1.10

宋智宇

278,594,005 9.97

是

2、 关于选举第七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2.01

黄珺

278,594,006 19.93

是

2.02

韩自力

278,594,006 19.93

是

2.03

祁和生

278,594,006 19.93

是

2.04

林逸

278,594,006 19.93

是

2.05

周良

278,594,006 19.93

是

3、 关于选举第七届监事会非职工监事的议案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得票数

得 票 数 占 出 席 会

议 有 效 表 决 权 的

比例

（

%

）

是否当选

3.01

金亮群

278,594,005 33.22

是

3.02

刘鲁江

278,594,005 33.22

是

3.03

翁涛

278,594,006 33.22

是

(三)涉及重大事项，5%以下股东的表决情况

议案

议案名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序号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票数

比例

（

%

）

3

公司

2014

年度利润分配

预案

；

62,381,249 99.94 36,030 0.06 0 0

7

修改

《

公司章程

》

部分条

款的议案

62,381,249 99.94 36,030 0.06 0 0

10

公司与中国南车股份有

限公司续签

《

产品互供

框架协议

》

及

2014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

2015

年 度 日 常 关 联

交易预计的议案

6,508,882 99.45 36,030 0.55 0 0

11

公司与中国北车集团大

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等

企业续签

《

产品互供框

架协议

》

及

2014

年度 日

常关 联 交 易 执 行 情 况

、

2015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

预计的议案

56,806,734 99.94 36,030 0.06 0 0

16

公司

2015

年年度担保安

排的议案

62,381,249 99.94 36,030 0.06 0 0

17.01

曾鸿平

61,446,884 9.84

17.02

邓恢金

61,446,884 9.84

17.03

刘连根

61,446,884 9.84

17.04

冯江华

61,446,884 9.84

17.05

杨军

61,446,885 9.84

17.06

熊锐华

61,446,884 9.84

17.07

赵蔚

61,446,884 9.84

17.08

张力强

61,446,884 9.84

17.09

高武清

61,446,884 9.84

17.1

宋智宇

61,446,884 9.84

18.01

黄珺

61,446,885 19.69

18.02

韩自力

61,446,885 19.69

18.03

祁和生

61,446,885 19.69

18.04

林逸

61,446,885 19.69

18.05

周良

61,446,885 19.69

19.01

金亮群

61,446,884 32.82

19.02

刘鲁江

61,446,884 32.82

19.03

翁涛

61,446,885 32.82

(四)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1、第7项议案为以特别决议通过的议案，获得出席会议股东或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3以上通过。

2、 第10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南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限公司、中国南车集团投资管

理公司、南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南车四方车辆有限公司、中国南车集团株洲车辆厂、南车资阳机车

有限公司、中国南车集团南京浦镇车辆厂、中国南车集团眉山车辆厂、中国南车集团石家庄车辆厂已回

避表决；第11项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中国北车集团大连机车车辆有限公司已回避表决。

三、律师见证情况

1、 本次股东大会鉴证的律师事务所：湖南启元律师事务所

律师：唐建平、谭程凯

2、律师鉴证结论意见：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出席会议人员资格及会议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

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目录

1、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2、 经鉴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3、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458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2015-032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

容真实、准确、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4月14日以

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在公司行政楼203会议

室召开。会议应到董事15人，实到董事15人，部分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会议由曾鸿平先生主

持，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讨论及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曾鸿平先生为第七届董事会董事长，选举邓恢金先生为副董事长；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二、审议关于选举董事会各专门委员会成员的议案；

1、选举曾鸿平先生、杨军先生、韩自力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战略委员会委员，曾鸿平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选举黄珺女士、张力强先生、林逸先生为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委员，黄珺女士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选举祁和生先生、周良先生、邓恢金先生为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委员，祁和生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4、选举韩自力先生、黄珺女士、周良先生为公司董事会薪酬与考核委员会委员，韩自力先生为主任委员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三、审议关于聘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议案；

1、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杨军先生为公司总经理，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2、经董事长提名，同意聘任季晓康先生为公司董事会秘书，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3、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刘建勋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4、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杨治国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5、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任云龙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财务总监，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6、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程海涛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兼总工程师，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7、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李晓勇先生为公司副总经理，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8、经总经理提名，同意聘任陶伟文女士为公司行政总监，任期至2018年4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四、审议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表决结果： 1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股票代码：

600458

股票简称：时代新材 编号：临

2015-033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的通知于2015年4月14日以

专人送达和邮件相结合的方式发出，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以现场加通讯的方式在公司行政楼203会议

室召开。 会议应到监事5人，实到监事5人。 会议符合《公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经会议讨论及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选举刘鲁江先生公司第七届监事会监事会主席；

表决结果： 5票同意， 0票反对， 0票弃权。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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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一、对外投资概述

1．对外投资的基本情况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以现金出资2000万港币在香港设立一家全资子公司，主要从

事对外投融资、国际贸易等业务。。

本项对外投资不构成关联交易和重大资产重组。

2．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香港全资子公司的议案》。

二、投资主体介绍

拟设立的全资子公司由本公司全资投资设立，不存在其他投资主体。

三、拟设立公司的基本情况

1. 公司名称

中文名称：时代新材（香港）公司（暂定名）。

2.�注册地点：香港

3. 注册资本：2000万港币

4. 资金来源：自筹资金。

5. 业务范围：作为时代新材的海外资本运营平台及海外业务平台，从事对外投融资、国际贸易业

务。 以工商登记为准。

四、对外投资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1.为满足公司境外企业资金调度的需求

目前境内企业融资成本较高，境外融资成本普遍较低，通过在境外低利率水平地区设立新公司进行

融资能合理降低公司融资成本。 时代新材现拥有多家境外全资子公司，考虑到香港地区的融资成本低，

不受外汇管制、资金调度快，选择香港地区设立子公司作为融资平台，可以满足时代新材所有境外企业

的资金调度需求。

2.为新材德国的后续发展搭建中短期融资平台

公司全资子公司中国南车新材料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新材德国"）收购前的资金来源主

要是原股东德国采埃孚集团内部的现金池。收购后新材德国作为一个新成立的法人实体，由于缺少历史

经营业绩，授信额度及授信能力受到限制，导致其出现融资渠道较窄、融资额度较低、融资成本较高的不

利状况。另一方面，如通过新材德国自身进行债权融资，将直接影响其企业信用评级，从而进一步影响新

材德国获取订单的能力及供应商的议价能力。 如新设香港子公司， 可以借助香港开放式的国际金融环

境，为新材德国提供多渠道、多方案、低利率的融资方式，既解决了新材德国后续发展的中短期资金需

求，又避免了对其企业信用评级造成影响。

3.构建时代新材全球化战略投融资平台及贸易平台

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银行体系健全，金融资本活跃，融资成本低；且香港行政程序简洁，税率较

低，不受外汇管制，资金调度快。如在香港设立子公司，可以为时代新材全球化战略发展构建便捷投资渠

道及融资平台。

同时，香港的法律、会计、咨询、信息等现代服务业发达，作为中西文化的汇聚点，在推进中外融合方

面有着丰富的经验，能为时代新材实施"走出去"战略发挥应有的重要作用。 随着公司的进一步发展，未

来有望将香港子公司打造成时代新材的进出口贸易平台。

五、存在的风险及应对措施

1．运营风险：香港子公司在成立初期，有可能面临高额利息的亏损压力，时代新材将通过由香港公

司承接时代新材部分国际贸易职能，以维持香港公司的正常运营。

2．法律风险：在公司运营方面，对可能存在的法律风险，将通过外聘公司法律顾问进行有效控制。

3．财务风险：在财务风险方面，由于目前投资额不大，不会涉及大型的投资活动，财务风险基本可

控。

特此公告。

株洲时代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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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修改、增加提案的情况。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3、本次股东大会通知中第九项《选举范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

事》与第十项《选举沈一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事》为同一事项的不

同提案，目的是差额选举产生一名会计专业独立董事。根据表决结果，本次股东大会第九项

议案未获通过，第十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沈一开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

独立董事，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二、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集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2、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票结合网络投票

3、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下午13: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2015年4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

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 下午13:00－

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15:00至

2015年4月22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公司1号会议厅

5、会议主持人：郑康定先生

6、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议事规则》、《股票上市规则》及《公

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三、会议的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共27人， 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18,486,402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7.46%。 其中：

1、现场会议情况

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8人，代表股份82,612,954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40.06％；

2、网络投票情况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9人，代表股份35,873,448股，占公司总股本的17.40％；

3、中小投资者出席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6人，代表股份10,858,679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

5.26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保荐代表人出席了现场会议，见证律师出席并见证了

会议。

四、议案审议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决结果如

下：

1、审议通过《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37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493%； 反对3,8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 弃权23,

109,6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504%。

2、审议通过《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1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0%；反对60,0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5%；弃权22,813,

406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25%。

3、审议通过《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1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0%； 反对0股； 弃权22,873,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30%。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7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 反对0股； 弃权22,813,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50,0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54％；反对0股；弃权8,108,67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10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46％。

5、审议通过《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7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 反对0股； 弃权22,813,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

6、审议通过《关于聘请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7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 反对0股； 弃权22,813,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50,0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54％； 反对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

0.0000％；弃权8,108,6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8,10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

东所持股份的74.6746％。

7、审议通过《募集资金201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7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 反对0股； 弃权22,813,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50,0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54％；反对0股；弃权8,108,67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10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46％。

8、审议通过《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表决结果为： 同意95,672,99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0.75%； 反对0股； 弃权22,813,40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9.25%。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2,750,00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5.3254％；反对0股；弃权8,108,676股（其中，因未投票

默认弃权8,108,6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4.6746％。

9、选举范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49,799,542�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2.03%。 反对13,156,1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1.10%；弃权

55,530,718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6.87%。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0股；反对2,846,

103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26.2104％；弃权8,012,576股（其中，因未投票默

认弃权8,012,576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73.7896％。

本议案未获通过。

10、选举沈一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为： 同意68,683,06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57.967%；反对49,799,542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03%；弃权

3,8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

其中，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同意10,854,879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99.9650％；反对0股；弃权3,80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

弃权3,800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股份的0.0350％。

根据表决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选举沈一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

事，任期至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任期届满。 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中兼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以及

由职工代表担任的董事人数总计未超过公司董事总数的二分之一。

五、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该法律

意见书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

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目录：

1、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的法律

意见书。

特此公告。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关于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康达股会字【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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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 “《公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

则》（以下简称“《规则》” ）、《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以下简称 “《公司章

程》” ）及宁波康强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与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以

下简称“本所” ）签订的《法律顾问协议》，本所律师受聘出席公司2014年度股东大会（以

下简称“本次会议” ），并出具本法律意见书。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本所律师谨作如下声明：

1、本所律师所发表的法律意见，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以前发生或存在的事实并

基于本所律师对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理解而形成。在本法律意见书中，本所律师

仅就公司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会议人员和召集人的资格、会议的表

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进行审查和见证后发表法律意见，不对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议案

的内容以及在议案中所涉及的事实和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发表意见。

2、本所律师已经按照《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要求对公司本次股东大会

的真实性、合法性发表法律意见，法律意见书中不存在虚假、严重误导性陈述及重大遗漏，

否则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3、本所律师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公告，并依法对本

所出具的法律意见承担责任。

本所律师已经对与出具法律意见有关的所有文件材料及证言进行核查判断，现场见证

了本次会议并据此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

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会召集。 根据发布于《中国证券报》、巨潮资讯网的《宁波康强电

子股份有限公司二〇一四年度股东大会通知公告》的公告，公司董事会于2015年3月31日

发布了关于召开本次会议的通知公告。

根据上述公告，公司董事会已在会议通知中载明本次会议的时间、地点、出席人员、审

议事项、登记方法等内容。根据公司发布于巨潮资讯网的相关公告，公司已经按《公司法》、

《规则》及《公司章程》有关规定对所有提案的内容进行了充分披露。

经本所律师现场见证，本次股东大会的现场会议于2015年4月22日13:30在公司1号会

议厅召开。 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符合通知内容，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郑康定先生主持。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 22

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

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下午15:00至2015年4月22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人资格合法有效。 公司董事会已于本次会议召开20日前以公

告方式通知全体股东。会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出席会议人员资格的合法有效性

根据出席现场会议人员签名册及授权委托书，出席本次现场会议投票的股东、股东代

表及代理人共6名，代表8名股东，均为2015年4月15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或其授权代表，所持股份总数占公司有表

决权总股份的40.06%。

出席或列席现场会议的其他人员为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任的相关

中介机构人员。

经验证，上述现场出席或列席本次会议现场会议人员的资格均合法、有效。

三、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的合法有效性

本次会议依据《公司法》、《规则》等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就会议通知中列明的事项，通过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

本次会议就会议通知载明的如下议案进行了表决：

1、《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5、《2014�年年度报告及摘要》；

6、《关于聘请 2015�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7、《募集资金 2014�年度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8、《未来三年股东回报规划（2015-2017）》；

9、《选举范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10、《选举沈一开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会计专业独立董事》；

上述议案已经第五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

经本所律师核查，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的议案与董事会的公告内容相符，无新提案。经

表决，出席本次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就上述议案进行了审议并以记名投票表决方

式进行了表决。本次股东大会网络投票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交易系统进

行。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委托的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向公司提供了网络投票统计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结束后，公司合并统计了议案的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的结果并予以公布，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第1至8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议案9、10项议案

为采取差额选举方式选举会计专业独立董事的相关议案，其中第9项议案未获通过，第10

项议案获得有效通过。 会议同时对中小投资者的投票情况做了单独的计票并公布结果。

本次股东大会的会议记录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及会议主持

人签名，会议决议由出席现场会议的公司董事签名。

经验证，本所律师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符合《公司法》、《规则》等法律、法规、规

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的议案、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结论意见

经验证，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出席会议人员及会议召集人的资格均合法有效，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

效。

本法律意见书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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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2014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

一、特别提示：

1、为尊重中小投资者利益，提高中小投资者对公司股东大会决议的重大事项的参与度，本次股东大

会审议的部分议案对中小投资者单独计票。 中小投资者是指以下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1）上市公司的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2）单独或者合计持有上市公司5%以上股份的股东。

2、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不存在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的情形。

二、会议通知情况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和而泰” ）于2015年3月26日在《证券时

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

的通知》（公告编号2015-024）、2015年4月17日在上述媒体刊登了《关于召开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

会的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15-028）。

三、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召开时间：2015年4月22日下午14：30

（2）网络投票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4月22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2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

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5年4月21日15:00至2015年4月22日15:00的任意时间。

2、股权登记日：2015年4月16日

3、会议召开地点：广东省深圳市南山区高新南区科技南十路6号深圳航天科技创新研究院大厦D座

十楼公司会议室。

4、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6、会议主持人：刘建伟先生

7、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

程》等的有关规定。

四、会议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87人，代表股份 75,

602,094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5.52%。 其中：

（1）现场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或代理人）共13人，代表有表决权股份74,318,166股，占公

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4.75%。

（2）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74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1,283,928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0.7730%。

其中，中小投资者的股东及股东授权代表共83人，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 11,316,078股，占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81%。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及董事会秘书出席会议，公司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律师等列席会议。 北京市金杜

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五、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议案进行表决，具体表 决情况如下：

1.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2.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3.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4.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5.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利润分配及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的预案》。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91,6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9%；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23,4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2%。

6.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11,291,6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839%；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88%；弃权23,4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072%。

7.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75,577,644股同意，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677%；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0.031%。

8.会议审议通过了《2014年度高级管理人员薪酬的议案》。

表决结果： 33,667,84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1,000股反

对，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

权股份总数的0.069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076,8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23,4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2%。

其中关联股东刘建伟、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9.会议审议通过了《2015年度董事、高级管理人员薪酬方案》。

表决结果：

33,667,844股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274%；1,000股反对，占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3%； 23,450股弃权，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

数的0.0696%。

其中，出席本次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表决情况：同意7,076,828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

司5%以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557%；反对1,00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

下股份的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41%；弃权23,450股，占出席会议持有公司5%以下股份的

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302%。

其中关联股东刘建伟、乌鲁木齐和谐安泰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对该议案回避表决。

六、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在本次股东大会上进行了述职。 公司独立董事孙进山先生、 游林儒先生、 崔军先生

2014年度述职报告的全文已于2015年3月26日登载于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七、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肖兰、孙昊天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进行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认

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的资格和召集人的资格、本次股东大

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等事项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决议合法有效。 ”

法律意见书全文详见2015年4月23日的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

八、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的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市金杜律师事务所出具的《关于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2014年年度股东大会的

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深圳和而泰智能控制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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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股票交易异常波动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本公司A股股票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上

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经公司自查并向控股股东确认，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

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一、股票交易异常波动的具体情况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公司” 或“本公司” ）A股股票在2015年4月20日、2015年4

月21日和2015年4月22日连续三个交易日内日收盘价格跌幅偏离值累计达到20%。 根据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的有关规定，属于股票交易异常波动。

二、公司关注并核实的相关的情况

1、公司于2015年4月7日发布了《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获得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委审核通过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本次合并通过商务部反垄断审查的公告》等相关公告，披露了公司与中国南车股份有

限公司合并之有关进展，公司股票自2015年4月7日起复牌。 目前，上述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正在进行中。

2、经公司自查，本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内外部经营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

3、经向公司控股股东中国北方机车车辆工业集团公司函证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外，

公司控股股东不存在其他涉及本公司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承

诺至少未来三个月内不会策划公司下述重大事项（本公司已披露的重大事项除外），包括

但不限于重大资产重组、发行股份、上市公司收购、债务重组、业务重组、资产剥离和资产注

入等重大事项。

三、是否存在应披露而未披露的重大信息的声明

本公司董事会确认，除已披露的事项以外，本公司没有任何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以披露而未披露的事项或与该事项有关的筹划、商谈、意向、

协议等，董事会也未获悉本公司有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应予

披露而未披露的、对本公司股票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较大影响的信息。

四、上市公司认为必要的风险提示

本公司董事会提醒投资者：《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

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是本公司指定的信息披露报纸及网站，有

关公司信息以公司指定信息披露报纸和网站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中国北车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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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举行

2014

年度业绩网络说明会的通知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内容：精工钢构“2014年度业绩网络说明会”

●会议时间：2015年4月28日（星期二）下午15:30-17:00

● 会议召开方式：网络互动方式

一、说明会主题

公司2014年度报告已于2015年4月20日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披露，为便于广

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经营业绩， 公司决定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信息网络有限公司网上路演

中心举行“2014年度业绩说明会” 。 届时，公司管理层将就公司年度业绩、未来发展等与投资者交流沟

通，欢迎广大投资者参与。

二、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召开时间：2015年4月28日15:30-17:00

网址： http://roadshow.sseinfo.com

三、公司出席说明会的人员

公司董事长、总经理、董事会秘书和财务总监等。

四、投资者参加方式

1、投资者可在2015年4月27日前通过本公告后附的电子邮件方式联系公司，提出所关注的问题，公

司将在说明会上选择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2、 投资者可在2015年4月28日下午15:30-17:00通过互联网直接登陆网址：http://roadshow.

sseinfo.com，在线直接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

五、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姗姗、肖小红

联系电话：021-31215599-6858、021-31215599-6857

电子邮箱：600496@jgsteel.cn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附件：

投资者关于2014年业绩的问题征询表

投资者姓名

/

名称

股东账户

联系电话

具体问题

股票简称：精工钢构 股票代码：

600496

编号：临

2015-025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权解押暨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本公司” ）接到公司控股股东精工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精工控股集团” ）通知，获悉精工控股集团已于2015年4月21日解除了原质

押给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本公司已发行股票5,469万股，并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解除手续。 同日，精工控股集团又办理了5,469万股股票质押给中信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绍兴分行的质押登记手续。

截至本公告日，精工控股集团持有本公司股份 195,940,729�股，占公司总股本 28.54%；累计质押

本公司股份190,545,000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总数的 97.2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27.75%。

特此公告。

长江精工钢结构（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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